興櫃股票解除控管申請書

本公司　年　月　日送達　貴公司之下列證券，業由股務單位完成真偽辨識，請配合解除該證券之控管，若有任何糾紛，本公司願負全責。

	客戶帳號
	戶名
	證券代號
	股數
	股務單位簽章

（請簽蓋留存集保結算所印鑑－開立股票領取憑單專用印鑑）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(證券號碼如附件，業經辨識無誤)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集保結算所

核印
	


         　此致

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
	參加人簽章

（請蓋集保原留印鑑）
	集保結算所核印

	
	


參加人連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

股務單位連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

註：同一客戶同一送存日之同種興櫃股票以全數申請為原則。

	集保結算所審核欄

	經              辦  
	主    管

	點收人員
	解除人員
	簽     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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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真偽辨識證明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